
技 术 咨 询 服 务 协 议

委托单位: 昌吉州生态环境局木垒县分局 （甲方）

承担单位: 新疆东方信海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乙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方现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项目”的编制工作委托乙方承担，为了顺利完成该项目的应急预案编制

工作,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以共同遵守。

一、项目名称：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项目

二、权利与义务

1、甲方：

（1）及时向乙方提供拟建项目的有关文件、技术资料和其它编制预案必备

的资料，并保证资料的真实性。

（2）需要进行现场调查时，甲方积极配合协助。

（3）负责安排现场调查的组织协调工作，并协助乙方搞好现场调查工作。

（4）如实向乙方提供拟建项目所在地点周围情况；若甲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与客观情况不符或存在弄虚作假等行为而造成结果有误的，乙方不承担责任。

（5）按时向乙方支付工作经费。

2、乙方

（1）负责“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项目 ”整体工作。

（2）负责于协议生效日期起 10 个工作日向甲方提供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报告。

（3）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技术规范和要求编制该项目的应急预案报告，

并配合环保主管部门对报告进行评审，以评审通过并经环保部门正式备案为质量

标准。

三、工作费用及支付方式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本协议咨询服务费总价为¥ 8000 元整（大写：捌仟



元整 ）。报告经审查通过后 3 日内向乙方付清款项¥ 8000 元整（大写：捌仟元

整）。

四、协议生效条件

自双方签字盖章及甲方向乙方支付预付款后协议开始生效，对甲乙双方均有

约束力。

五、其它事项

1、若因甲方原因造成预案编制工作拖延，使乙方不能在协议规定的期限内

完成工作的，应当给予乙方适当的经济补偿，补偿金额由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2、由于双方事前均不可预测的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而造成预案编制工作不

能在协议期限内完成的，工作时间顺延，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3、乙方未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并交付报告的，按照每逾期日承担合同总

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责任。逾期超过 5 日不能完成报告交付的，甲方有权单

方解除合同，乙方应当全额返还已收取的咨询服务费用，并按照每逾期日承担合

同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责任。因甲方原因除外。

4、甲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咨询服务费用的，承担逾期金额每逾期日千分

之一的违约金责任。

5、因合同发生的争议应当通过沟通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则约定

由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诉讼管辖处理。

人民法院依法做出的生效文书确定的承担责任一方或被驳回起诉的败诉方应

当承担支付对方主张权利或者应诉参加诉讼支出的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

费、交通费以及律师代理费、调查费用等法律法规未强制性规定的所有相关费用。

6、本协议中记载的各方联系电话、住所地、电子邮箱等，为本协议履行过

程中必要的联系方式和送达地址。联系方式于送达地址发生变更后未以任何一种

有效方式通知对方，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均应自行承担。

该双方住所地和联系方式亦作为双方在诉讼、仲裁活动中用于接受送达的住

所地和联系方式。

7、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双方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